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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些国家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

[原件：英文]


阿尔及利亚、埃及、印度、墨西哥和土耳其提出下列拟列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附件的示例罪行一览表：


1.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2.
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3.
非法贩运和运送移徙者。


4.
伪造货币。


5.
非法贩运或偷盗文物。


6.
非法贩运或偷盗核材料。非法使用核材料或威胁滥用核材料。


7.
有关国际公约中界定的恐怖主义行为。


8.
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炸药和其他材料。


9.
非法贩运或偷盗汽车及其零部件。


10.
非法贩运人体器官和身体组织。

11.
所有类型计算机和网络犯罪，非法侵入或非法使用计算机系统和电子设备，包括电子划拨资金。


12.
绑架，包括勒索绑架。


13.
非法贩运或偷盗生物和遗传物质。


14.
敲诈勒索。


15.
与金融机构有关的欺诈行为。

法国

[原件：法文]

第2条：适用范围

1.
法国提议在第2条第4款之后增添如下一新款：


“（……）不应将本条第1款解释为将跨国要素包括在依照第3条、第4条、第4条之三和第17条之二确立的犯罪的说明中，或将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要素包括在依照第4条、第4条之三和第17条之二确立的犯罪的说明中。

2.
拟议的新款可在无需改变第2条第1款所界定的公约适用范围的情况下明确指出，虽然一犯罪具有跨国要素并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要素对公约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但此种与确立犯罪本身无关。

3.
该款还旨在：


(a)
向各缔约国表明，将公约纳入其国内法，并非一定确立：

㈠
跨国且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第5款第一要素）的任何特定洗钱或腐败或干扰司法犯罪；或

㈡
参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任何犯罪。有意不提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涉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与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意思重复累赘（第5款第二要素）；

(b)
避免对公约确立的犯罪举证可能产生任何复杂情况。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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